[bookmark: PO_part3A3Year1]鹤山市公安局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 
（一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
鹤山市公安局2024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
242.34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243.69万元的99.4%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101.2万元，下降29.5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，完成预算0万元的--%（基数为0，不可比）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0万元，增长--（基数为0，不可比）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239.83万元，完成预算241.18万元的99.4%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97.86万元，下降29%；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决算为88.4万元，完成预算88.4万元的100%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36.24万元，下降29.1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151.43万元，完成预算152.78万元的99.1%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61.62万元，下降28.9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2.5万元，完成预算2.5万元的100%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3.34万元，下降57.1%。
2024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小于预算数的主要情况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的要求，从严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开支，全年实际支出比预算有所节余。
2024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小于上年决算数的主要情况：财政经费紧张，公车运行经费未能及时支出。 
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
2024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占0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239.83万元，占99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2.5万元，占1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。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出国（境）团组0个、累计0人次。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出国（境） 
团组0个、累计0人次。 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239.83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支出为88.4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数5辆。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支出151.43万元，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15辆，主要用于车辆油费、车辆维修费用及过路过桥费。 
3.公务接待费支出2.5万元，主要用于接待上级督导工作和各地工作交流后用餐费用等，共接待国外、境外来访团组0个，来访外宾0人次；发生国内接待42次，接待人数共417人。主要包括接待上级督导和各地交流工作后用餐费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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